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亚吉阳综执普罚决字（2025）第Bl号

被处罚人： 杨某朝、 杨某新、 杨某河、 杨某淑

身份证号码： 杨某朝

杨某新

杨某河

杨某淑

住所地址： 三亚市吉阳区某社区解放中路27号

本机关于2025年1月20日对被处罚人涉嫌擅自改变建筑外立面

造型案立案调查。

接到市民投诉，本机关执法人员于2024年9月19日到三亚市吉

阳区红沙社区解放中路27号现场检查， 发现被处罚人涉嫌擅自改变

建筑外立面造型的行为。经查，被处罚人于2022年1月27日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60200202230019号〉，许可被处罚人在

用地范围内兴建一栋囚层局部五层的私人住宅楼， 占地面积为 98.10

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446.06平方米。 被处罚人擅自在房屋南侧墙体

上增设18个窗户，北侧墙体上增设13个窗户，目前房屋己装修完毕。

经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吉阳分局复函认定该行为为改变建筑外

立面造型， 属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

以七事实有：1.《关于征询红沙社区居民房屋墙体开窗性质的函》

〈三综吉阳函（2024) 323号）；2.现场图片；3. 《关于征询红沙社

区居民房屋墙体开窗性质的复函》；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460200202230019号）； 5. 《关于杨应河、 杨应新、 杨应朝、 杨爱

淑位于三亚市吉阳区红沙社区解放中路27号住宅楼的工程审批意

见》（三自然资规审（2021) 225号）等证据佐证。

本机关于2025年3月19日依法向被处罚人送达三亚吉阳综执罚








